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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廉政署辦理全國中小學校營養午餐專案清查 

 報告 

一、本案緣 100年 5 月間媒體報導學校營養午餐所使用肉品

衛生安全等事件，引發外界質疑。法務部廉政署（以下

簡稱本署）續於 100 年 5 月及 10月間分別通函並召集全

國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政風處（室）會議研商實施專案

清查所轄之國中、小學辦理營養午餐情形。 

二、本專案清查計分 2階段辦理，第 1 階段自 100 年 5 月 30

日至同年 7月 15日（清查 1 個學年度），清查學校 1,497

所，採購件數 1,793 件；第 2 階段自 100 年 10 月 30 日

至 101 年 3月 31日止（擴大清查 2 至 3 個學年度），清

查學校 5,363所，採購件數 11,693 件（如下表）。 

     專案清查學校及採購件數統計表 

清查階段 學校數 採購件數 

第一階段（100 年 5 月 30

日~7月 15日） 

1,497所 1,793件 

第二階段（100年 10月 30

日~101年 3月 31日） 

5,363所 11,693件 

（一）涉嫌不法函送偵辦暨行政責任案件 

    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政風機構係透過調閱書面資料、查 

訪得標團膳業者及實地查訪學校等方式辦理，統計函送

貪瀆案件線索 13案（檢察機關 4案、本署 9 案）、一般

不法案件 5案、追究行政責任 33案。   

（二）涉及行政缺失及建議改進措施： 

  1、學校及家長會接受廠商捐助款項、財物情形： 

              經清查 98 至 100年度學校及家長會接受供應營養 

              午餐廠商捐助款項、財物情形，共計一千多所、捐 

              (贊)助廠商共三百多家，合計金額約新台幣二千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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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。 

           2、辦理營養午餐採購作業之違失態樣： 

             經查各學校辦理營養午餐採購作業，從招標、            

(決)標及評選、履約管理及驗收等階段，均發現有

違失情形，茲就清查發現之重要違失態樣要述如下： 

          （1）招標階段 

              A.採購案之屬性歸類錯誤。 

              B.招標方式未符採購法相關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C.不當增列政府採購法所無之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D.契約書未採用工程會範本、約定內容過於簡略。 

              E.預估後續擴充所需金額未計入採購金額。 

              F.合約條款未明訂相關罰則。 

              G.合約未明確規範回饋項目、創意回饋內容與提升

學校午餐品質無關。 

              H.未依法上網公告招標。 

              I.招標法令援用錯誤。 

              J.需求規格不當限制競爭。 

          （2）開、決標及評選階段 

        A.未依規定成立評選委員會及工作小組。 

        B.內聘委員人選未簽陳首長核派。 

        C.工作小組成員與評選委員會委員有重複。 

        D.校長擔任評選委員、評選委員重複性高。 

        E.委員名單之保密措施未臻周延。 

        F.評選實際作業不符評選項目及方式。 

        G.評選委員出席情形不符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之

規定。 

        H.評選評分方式有所違誤、評選委員評分情形異

常。 

        I.評選結果未依規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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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 

        J.未製作決標紀錄或應記載之事項有缺漏或漏未

通知監辦。 

              K.評定最有利標後，未於決標公告公布最有利標之

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。 

          （3）履約管理、驗收階段 

        A.供膳廠商送檢次數未符契約規定或送檢報告涉

有疑義。      

        B.學校未依規定扣點罰款或扣點、裁罰管理鬆散。 

              C.查驗或驗收作業不實。 

          （4）其他 

        A.中央廚房群組學校，廠商產品責任險保單範圍不

明。 

        B.廠商將捐（贊）助之各類款項存入校長或家長會

私設帳戶，致該類捐贈不受主會計或上級單位之

監督查核。 

              C.學校食米供應來源不明。 

       （三）訪查廠商 84家及學校 459所： 

             多數廠商雖表示未發現學校午餐業務承辦人員或相

關人員有故意刁難或提出不合理要求等情，惟有部分

學校向廠商索取不正利益或要求贊助校長應酬費用

之異常情形，疑涉有利用職務機會要求賄賂或收受不

正利益之嫌，除已蒐報偵辦者外，另續請政風機構深

入查察。 

       （四）營養午餐各項滿意度問卷調查 

             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完成中小學營養午餐專案清查

後，為瞭解學校對於現階段營養午餐之品質、菜色、

衛生等，是否符合學生吃的需求及衛生，是否已有落

實改善，爰擇定轄內部分學校之營養午餐承辦人及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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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員等辦理抽樣問卷調查，謹將調查情形摘述如次： 

    1、受訪者對營養午餐的菜色豐富滿意度達 96％（含非

常豐富、很豐富、普通）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圖 1.受訪者對營養午餐的菜色豐富滿意度調查（%） 

    2、對於午餐衛生方面，受訪者表示滿意（非常滿意、

滿意）占 74%，表示普通占 25%，少部分表示不滿意

（占 1%），顯示在衛生方面仍有改善空間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圖 2.受訪者對於午餐衛生方面滿意度調查（%） 

    3、對於目前的營養午餐整體滿意程度占 57%（含非 

       常滿意、滿意），顯示在營養午餐整體經營方面 

       ，應力求革新整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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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圖 3.受訪者對整體營養午餐滿意程度調查（%） 

三、本署責請政風機構針對清查結果協助各縣市教育主管單

位、各學校後續採取之興利作為： 

（一）建議事項與策進方向 

      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政風機構就清查所發現之異常缺

失及訪查學校、廠商所反映之意見，提出具體建議並

研擬相關規定供教育主管單位參考，以作為推動午餐

業務之行政革新及興利防弊作為，期能保障、提升學

生用餐品質及權益。綜整本次清查結果，提出下列改

善建議計有 16項： 

    1、提升廉政法規素養 

       加強對校長及教職員宣導廉政倫理規範、利益衝突

迴避、依法積極任事及不違背職務行賄罪等專題，

並以問卷調查、意見訪查、興革座談等方式推動專

案廉政宣導與興利倡廉措施。 

    2、健全採購人員法令知識 

       鼓勵承辦同仁參與政府採購法專業證照之研習，並

藉由辦理採購人員相關講習訓練、演講座談等方

式，提升辦理採購人員之法治素養，另請各縣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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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將學校午餐及相關採購法令分析與實務納入校長

及主任儲訓課程。 

    3、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

       校長及午餐業務承辦相關人員對於營養午餐供應廠

商所致贈之禮金或禮品，應當面予以婉拒，因故無

法當面謝絕時，應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，

送交政風單位辦理登錄。 

    4、訂定學校午餐廠商評選項目及標準 

       訂定制式評選項目表單，避免設定與採購內容無關

之評選項目或不當限制競爭。 

    5、評選委員會增加家長席次 

       增加家長代表席次，以加重監督機制，維護營養午

餐或外訂餐盒之品質。 

    6、檢討採購評選人員之組成，建構標準作業程序 

       建議增加評選委員人數，另增加形象清新之家長代

表及外聘評選委員宜超過 1/2，內聘委員則宜由票選

組成，並由各縣市相關主管機關研訂午餐採購作業

之標準作業程序，以為學校遴聘評選委員之依據。 

    7、「創意回饋」內容明確並應具關聯性 

       建議取消「創意回饋」之評選項目，如需保留，應

限於提升學校午餐品質相關事項，並由教育主管機

關斟酌考量明訂創意回饋條件態樣，俾各學校有所

遵循。 

    8、凡有業務承攬關係者，不得接受廠商捐（贊）助 

    （1）凡有業務承攬關係者，縣市政府及學校不得接受

廠商金錢、實物捐（贊）助，並依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及所屬中小學校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項」

規定，學校午餐經費應成立專戶，其收支帳務處

理，依該注意事項及會計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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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2）有關家長會部分，建請教育主管機關修訂相關法

令規範家長會接受民眾或業者捐助現金款項，應一

併納入家長會帳戶統一管理，不得假借各項名目私

設帳戶。 

    （3）建置統一且明定勸募財物之辦理程序，全面整合

相關法規（如公益勸募條例、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及

相關捐、募款等規定），就承作營養午餐廠商之多

元回饋現況作制度上調整，以達一致、公開透明化。 

    9、採行區域學校聯合辦理採購 

       建議以自辦午餐方式供餐之學校，可與鄰近學校聯

合辦理採購，除可穩定食材價格、降低成本外，亦

可提升營養午餐品質。 

    10、落實餐點抽檢、送驗及食材採購驗收程序 

        學校應切實督責廠商應依契約規定定期提交餐點

送驗報告，並對餐點嚴加抽檢，以確認送驗之餐點

係廠商提供學童食用之食品，建議應明定學校主動

抽檢之責任，為食材衛生落實安全把關。 

    11、委託員生社代辦制度存在之必要性 

        部分學校因委託員生社代辦之事項未規定明確，反

造成校方與員生社因權責不明，未能確實監督廠商

履約而易滋爭議，故是類學校辦理營養午餐業務是

否有委託員生社代辦之必要性，實有討論空間。 

    12、建立家長監督稽核機制 

        建議可由各校之志工與家長委員以輪班方式按日

於中午用餐前實施稽核，俾擴大外部監督。 

    13、規範午餐供應內容及合約條款之罰則 

        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於午餐採購之招標相關文件

中應明定午餐供應內容之項目，並載明契約效力範

圍，以確保學校權益；另部分縣市轄內學校對於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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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午餐業者違約處罰（罰鍰、扣點）規定莫衷一是，

建議由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會同法制單位共同研

訂契約範本，使各校午餐採購契約條款得趨近一

致，俾以減少可能爭議。 

    14、落實午餐聯合稽查作業 

        各縣市午餐聯合稽查應採不定期、不預知方式辦

理，稽核結果應詳實填列登載，避免流於形式，成

效不彰。 

    15、活化資訊交流帄臺，資訊共享 

        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得將公告午餐食材採購資訊

公布於資訊中心網頁或學校網頁，將午餐食材採購

資訊透明化，另對於營養午餐供應廠商陳情反映意

見，可透過廉政帄臺對口聯繫人員通報各政風單位

協助處理。 

    16、訂定營養午餐專法 

      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會同衛生、農政等相關機關，參

考日本「學校供餐法律」及美國「國家學校午餐法」

等，訂定學校營養午餐之專法，明確規範學校營養

午餐的營養成分、標準、食材、數量、供餐及檢驗

流程，甚至收費及補助弱勢方式等，同時輔以合理

的評鑑與獎懲制度，俾為學校營養午餐的品質與安

全把關。 

（二）媒體刊載及行銷宣導情形 

      中小學營養午餐引發食材衛生安全事件，俟經相關司

法機關偵辦校長、教職員、評選委員涉嫌收賄不法，

引發學生家長及媒體大眾關注，本署督同各直轄市、

縣市政府即時辦理專案清查，並依法調查涉有貪瀆不

法案件，提出具體興利措施等作為，期間媒體多次引

用並廣泛報導，教育部則召開檢討會議，本署與會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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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弊失提報法令、制度、實務、監督面之興革措施，

有計畫性推動行政透明、倫理課責等廉政作為；另監

察院就新北市營養午餐採購案，101 年 4 月 13日糾正

案文亦述及漠視政風機構預警情資，致影響學生用膳

健康權益等情，頗得各界之肯定，並達行銷宣導政策

目的，茲摘要臚列如下說明： 

    1、中國時報 100 年 10 月 18 日 A7 版報導高雄市營養午

餐爆發弊案，移送本署調查。 

    2、板橋地檢署 100 年 10 月 28 日發布新聞稿，該署為

查辦新北市部分國小辦理營養午餐採購弊案，會同

新北市政府政風處等人員至轄內國小執行搜索。 

    3、自由時報 100 年 11 月 3日頭版刊載本署持續追查相

關弊端及涉弊之校長與業者。 

    4、本署 101年 3 月 13日、6月 11 日分由楊副署長石金

及政風業務組相關業務人員參加教育部「研議學校

午餐評選制度改進措施及相關法令說明」會議，並

就相關弊失提出法令意見及防杜措施。 

    5、自由時報電子報 101年 4月 25 日登載嘉義縣政府政

風處奉縣長張花冠指示就學校自辦午餐採購案件全

面清查完竣。 

    6、自由時報 101 年 5 月 2 日報導臺南市通過全國首部

「學校午餐自治條例」。 

    7、監察院於 101 年 4月 13日針對新北市營養午餐採購

案，向新北市政府提出糾正案，理由為新北市政府

未盡監督轄內公立學校採購業務之職責，漠視政風

單位預警情資，導致部分學校校長期濫用回饋制

度，變相壓縮廠商合理利潤，影響學生供餐品質，

甚至衍生人員貪瀆情事。案內並函請法務部就政風

機構協助營養午餐興利防弊作為，有功人士建議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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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敘獎。 

 四、結論 

     本次專案清查由本署督同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政風機

構以調閱檢視採購案卷，輔以訪查及問卷調查方式走

動式管理作為，另就清查過程所發現之各項採購缺

失，督促各校改善其整體品質，且提供興利建議措施，

協請教育權管單位參考，落實各項防弊機制，有效杜

絕違失及弊端再次發生，建構廉能健全之午餐採購制

度。 

 


